
明陽中學~一般接見 

一、本校接見室環境： 
(一)本校接見室空間寬敞明亮，且侯見室設置有遠距接見室

供外部民眾申請使用，另設置集哺乳室及兒童遊戲區

供家屬及小小孩休憩等待接見使用。 

 

 

 

 

 

 

 

 

 

 

 

 

 

 

(二)本校提供9個窗口供學生及接見家屬使用。 

 

 

 

 

 

 

 
 
 
 



 
 
二、一般接見規定： 
 
 

(一)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規定： 

第 56 條 

各級受刑人接見次數如左： 

一、第四級受刑人每星期一次。 

二、第三級受刑人每星期一次或二次。 

三、第二級受刑人每三日一次。 

四、第一級受刑人不予限制。 

 

 

(二)監獄行刑法之規定： 

接見，每次不得逾三人。 

被許可接見者，得攜帶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不計入前項人數限

制。 

 
 
 
 
 
 

https://locallaw.moj/LawContentExtent.aspx?lsid=FL010329&LawNo=56


三、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之規

定： 
(一)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 

第 4 條 

外界送入金錢，以新臺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簽發之匯票或國內

其他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為限。 

外界送入金錢，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限一次，每次以新臺幣

（以下同）一萬元為限。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金錢得以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送入或寄入。循寄入方式為之

者，以現金袋、匯票或本票為限。 

收容人在機關內之保管金總額已逾十萬元者，機關長官得限制第二項外

界送入金錢之次數或數額。 

第 5 條 

外界送入飲食之種類，以菜餚、水果、糕點及餅乾為限。 

外界送入飲食，被告每日一次，受刑人每三日一次，每次不得逾二公

斤。 

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外界送入飲食之方式，以經由機關指定之時間、地點送入為限。 

 

 

明陽中學學生親友送入飲食注意事項 

一、法令依據： 

    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 

二、送入飲食處理原則： 

https://locallaw.moj/LawContentExtent.aspx?lsid=FL094269&LawNo=4
https://locallaw.moj/LawContentExtent.aspx?lsid=FL094269&LawNo=5


  (一)送入之飲食，應經檢查，每次不得逾2公斤。 

  (二)有損健康、夾藏違禁品或妨害機關紀律者，不許送入，
例如含有酒精成份或未經煮熟之飲食。 

  (三)送入飲食為「無法檢查」或「檢查後產生質變或無法再
食用」 者，不許送入。列舉如下： 

1、茶葉。 

2、結晶狀或粉狀（如鹽、糖、奶粉）食物、流質食物
及冰凍食物。 

3、未切（剁）之魚、肉類或長條狀莖管類蔬菜。但由
送入者剁塊、切塊、切片、切段後，可准予送入。 

4、未去殼之海鮮類或堅果類食品。但由送入者去殼
後，可准予送入。 

5、未開罐之罐頭類食品。但由送入者開啟另裝於透明
塑膠袋並去除湯汁後，可准予送入。 

6、其他經客觀認定確實係無法檢查或檢查後產生質變
或無法再食用之飲食。 

（四）水果經切開或剝開後，可准予送入。 

（五）檢查過程將破壞原有外觀或口感風味之食物，經機關
同仁告知檢查方式及可能結果後，送入者仍同意檢查
者，可准予送入。 

（六）受觀察勒戒人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11條規
定，不得送入飲食。 

 

四、接見人數統計表 
       統計時間為112年1月至5月16日止 

       (一)一般接見人數： 

 



 
 
 
 
 
 
 
 
 
 
 
 
 
 
 
 
 
 
 
 
 
 
 
 
 
 
 
 
 
 
 
 
 
 
 
 
 
 
 
 
 
 
 

 

月份 接見人數 每月平均人數 

1      月 128 118 

2      月 109 115 

3      月 150 121 

4      月 131 126 

5/1-5/16日 73  

總     計 591  
 



明陽中學~行動接見 

 
一、行動接見相片 

 

 
二、行動接見影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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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接見家屬通知函 

 
貴家屬您好: 

法務部矯正署為提升民眾接見便利性，強化收容人社會支持之力量，

自110年1月18日起，於一般接見、電話接見、遠距接見外，增設”行動

接見”藉由科技設備(智慧手機)之運用，減輕家屬接見時之舟車勞頓。 
 

辦理方式: 

概如所附”經由便民服務入口網站預約接見之一般辦理流程大綱” 

 

    申請前請先至 Play(app)商店下載”行動接見3.0”並將身分證明文

件(身分證)、關係證明文件(戶籍謄本等)及大頭貼照(脖子以上之全臉

照，供程式人臉辨識用請勿修圖)預先拍照，於服務項目申請時須上

傳。 

   申請步驟有三:1.註冊帳號2.申請服務3.預約接見 

   預約接見日期時段選定後，系統會於接見前一日16:00以簡訊通 

知，通知前仍可透過系統更改日期時段，於收到簡訊通知後即無法 

再行變更，請依時連線。 

 

*為配合本校學生作息，下午第一時段(14:00-1430)請儘勿申

請。 
*本校每月第一個工作日下午不提供遠距接見及行動接見申請 

。 
                       *若操作上有疑問請洽本校訓導處  07-6152811 

   

 

 

 

 

 

 

 

 



行動接見之相關規定略述重點如次頁 

(詳見監獄及看守所辦理使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 
 
 

一、得辦理接見對象: 

  1.最近親屬：指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 

  2.家屬：指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規定， 

與收容人有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人。 

 

二、接見次數: 使用通訊設備接見，得每月二次。但機關因其場所、設 

備或其他情況認有必要時，得調整加減之。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拒絕請求接見者申請使用通訊設備接 

見： 

 

  1、收容人表示拒絕與請求接見者接見。 

  2、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未依第四條至第十三條規定所定接見之對 

象、條件、程序、指定之時間或通訊方式、次數、時間、人數辦 

理。 

  3、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未繳納前次通訊費用。 

  4、請求接見者未依機關指定之時間及通訊方式辦理接見，最近六個 

月內達三次以上者，機關自最近一次未辦理接見日起三個月內得 

拒絕之。 

  5、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係經法院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禁止接見之對象。 

  6、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或其他法規，機關得對於請求接見者拒絕 

接見。 

 

四、接見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機關得中止接見： 

  1、非被許可接見者為接見。 



  2、被許可接見者使用非指定之通訊設備接見，或未經許可於接見中 

為攝影、錄影、錄音或使用其他影音設施。 

  3、被許可接見者為謾罵喧鬧，或破壞接見處所或其設備，不聽制 

止。 

  4、被許可接見者規避、妨害或拒絕機關依規定所為之監看或聽聞。 

  5、收容人或被許可接見者有妨害機關安全或秩序之行為。 

 
 

 

                                         明陽中學 

 

 

 

 
 
 
 
 
 
 
 
 
 
 



三、通訊接見相關規定 

 
監獄及看守所辦理使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監獄行刑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及羈押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機關：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獄或看守所，及監獄設置之分監、女監， 

看守所設置之分所、女所。 

二、收容人：指受刑人或受羈押被告。 

三、通訊設備：指以有線、無線、衛星或其他電子傳輸設施發送、儲存、傳 

輸或接收聲音、影像、文字、符號或數據之固定或行動電信 

設備。 

四、家屬：指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規定，與收 

容人有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人。 

五、最近親屬：指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 

第 三 條 機關得許可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使用之通訊設備，以電話設備、遠 

距接見設備、行動接見設備及其他經監督機關核定之通訊設備種類 

為限。 

第 四 條 依監獄行刑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或羈押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機關認收容人有相當理由時，得許可其使用電話或其他通訊方式接

見，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收容人之家屬或最近親屬喪亡或有生命危險。 

二、收容人之家屬或最近親屬最近三個月，均未與其接見及通信。 

三、收容人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另收容於矯正機關。 

四、收容人請求與所屬國或地區之外交、領事人員或可代表其國家或地區之 

人員接見。 

五、機關基於人道考量，或認有助於機關管理之必要。 

第 五 條 前條收容人應向所在機關以書面、言詞或其他適當方式提出申請，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條之通訊方式，以使用電話設備及其他經收容人所在機關指定之通訊設備

為限。機關應審查第一項文件，並審酌通訊設備功能、排程及收容人個別情

形，許可並通知收容人與接見對象依指定時間及通訊方式辦理接見。 

第 六 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文件，收容人應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提出。但經 

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應於其家屬或最近親屬喪亡後 

一個月內或有生命危險之情形後七日內提出。 

二、依第四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應於請求接見日之前 

七日至前二日提出。 

三、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依實際需要提出。 

    前條第一項所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應檢具其家屬或最近親屬死亡 

或最近七日內病危之證明文件。 

二、依第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應檢具其與接見對象 

之關係證明文件。 

三、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應檢具接見對象之身分證明文 

件；如無法提供時，機關得逕以調查之資料認定之。 

四、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請求接見之收容人，應檢具機關通知之應備文件。 

第 七 條 依監獄行刑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或羈押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機關認請求接見者有相當理由時，得許可其使用電話或其他通訊方 

式接見，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家屬或最近親屬，未便至機關接見。 

二、律師或辯護人，未便至機關接見。 

三、前二款以外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未便至機關接見，而有急迫聯繫需

要： 

(一) 請求接見者係年滿六十五歲或未滿十二歲。 

(二) 請求接見者係疑似或罹患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疾病、 

罹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第二條第一項附表所定 

之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 



(三) 請求接見者或其財物，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難而造成 

禍害。 

(四) 請求接見者因收容人之家屬或最近親屬喪亡或有生命危險。 

(五) 請求接見者係收容人所屬國或地區之外交、領事人員或可代表其國家或 

地區之人員。 

(六) 其他經機關認有重大或特殊之情形。 

第 八 條 前條之請求接見者，應向收容人所在機關以書面、言詞或其他適當 

方式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條之通訊方式，以使用電話設備及其他經收容人所在機關指定之通訊設備

為限。 

機關應審查第一項文件，並審酌通訊設備功能、排程及收容人個別情形，許

可並通知收容人及請求接見者依指定時間及通訊方式辦理接見。 

第 九 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文件，請求接見者應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提出。 

但經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依第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三目、第五目規定請求接 

見者，應於請求接見日之前七日至前二日提出。 

二、依第七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於收容人之家屬或最近親屬 

喪亡後一個月內或有生命危險之情形後七日內提出。 

三、依第七條第三款第六目規定請求接見者，依實際需要提出。 

 前條第一項所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依第七條第一款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及其與收容人之 

關係證明文件。 

二、依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及受收容人委任 

或洽談委任事宜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依第七條第三款第一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 

四、依第七條第三款第二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及疑似或 

罹患傳染病、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相關文件。 

五、依第七條第三款第三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及足資證 

明受災之文件。 

六、依第七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及收容人 



家屬或最近親屬死亡或最近七日內病危之證明文件。 

七、依第七條第三款第五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及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 

八、依第七條第三款第六目規定請求接見者，應檢具機關通知之應備文件。 

第 十 條 收容人使用通訊設備接見，得每月二次。但機關因其場所、設備或 

其他情況認有必要時，得調整加減之。 

 依第四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目至第六目

規定辦理者，不計入前項次數。 

第 十一 條 收容人使用通訊設備接見，每次以三十分鐘為限。但機關認有必 

要時，得調整加減之。 

第 十二 條 使用通訊設備接見，機關得視通訊方式或接見空間限制，調整同 

時接見之人數。 

第 十三 條 機關應視通訊設備之使用目的及行政作業需要，排定接見梯次， 

必要時得依實際狀況調整之。 

第 十四 條 通訊設備屬固定電信設備者，機關應視建築空間、通訊設備使用 

目的及勤務配置，於適當處所設置之，並注意通訊之品質。 

第 十五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拒絕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申請使用通 

訊設備接見： 

一、收容人表示拒絕與請求接見者接見。 

二、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未依第四條至第十三條規定所定接見之對象、條 

件、程序、指定之時間或通訊方式、次數、時間、人數辦理。 

三、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未繳納前次通訊費用。 

四、請求接見者未依機關指定之時間及通訊方式辦理接見，最近六個月內達 

三次以上者，機關自最近一次未辦理接見日起三個月內得拒絕之。 

五、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係經法院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禁止接見之對象。 

六、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或其他法規，機關得對於請求接見者拒絕接見。 

第 十六 條 接見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機關得中止接見： 

一、非被許可接見者為接見。 

二、被許可接見者使用非指定之通訊設備接見，或未經許可於接見中為攝 



影、錄影、錄音或使用其他影音設施。 

三、被許可接見者為謾罵喧鬧，或破壞接見處所或其設備，不聽制止。 

四、被許可接見者規避、妨害或拒絕機關依規定所為之監看或聽聞。 

五、收容人或被許可接見者有妨害機關安全或秩序之行為。 

第 十七 條 機關對使用通訊設備接見之監看、聽聞、錄影、錄音及接見後檢 

視錄影、錄音內容事項，應依監獄行刑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項及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羈押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辦理。 

第 十八 條 使用通訊設備接見所生之通訊費用，依下列各款方式辦理： 

一、依第四條規定接見所生之通訊費用，由收容人負擔，機關並得自收容人 

保管金或勞作金扣繳之。 

二、依第七條規定接見所生之之通訊費用，由被許可接見者負擔。 

 前項第一款所定通訊費用，收容人無力負擔且機關認為適當時，得由機關支

付之。 

第 十九 條 使用通訊設備接見之對象、條件、申請程序、次數、時間、人 

數、梯次、通訊方式、拒絕或中止接見事由、收費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機關應告知收容人，並以適當方式對外週知。 

第 二十 條 機關辦理使用通訊設備接見，應視身心障礙收容人或請求接見者 

之具體需要及機關之資源，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 

第二十一條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獄及看守所以外之矯正機關，有關通訊設備 

之設置、使用通訊設備接見之辦理事項，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施行。 

 
 


